
山西省道路货物
运输源头治理超
限超载暂行办法

第九条 货运源头单位的工作人员应

当按规定装载、计重、开票，不得放行超限

超载车辆。

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装载货物

时应当向货运源头单位出示道路运输证和

从业资格证，不得驾驶超限超载车辆。

第十条 运管机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

检查时，应当有 2 名以上人员，并出示合法

有效的执法证件，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货运源头单位建立治超有关制

度、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货运源头单位治超登记、统计

制度、档案进行检查；

（三） 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维护好装

载、配载现场秩序；

（四）发现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依

法予以处罚；

（五）不属于本部门处罚的，及时移送

有关行政机关；

（六）根据本办法规定，履行报告、抄告

义务。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办公室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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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

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

应城市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

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是指

国家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

第三条 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民族

平等、团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

荣的原则。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应当将城市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

要职责，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

应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人

民政府对于发展适应当地少数民族需

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资金，可以根据

财力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

情况，可以确定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部

门或者配备专职干部，管理民族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

市的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

办事处，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

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配备适当

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

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城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专业技

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

民族职工。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十二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

全国性宗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

门提出申请，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宗

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

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

的材料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

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十三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办学章程

和课程设置计划；

（二）有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

（三）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

经费来源；

（四）有教学任务和办学规模所必

需的教学场所、设施设备；

（五）有专职的院校负责人、合格的

专职教师和内部管理组织；

（六）布局合理。

第十四条 经批准设立的宗教院

校，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法人登记。

第十五条 宗教院校变更校址、校

名、隶属关系、培养目标、学制、办学规

模等以及合并、分设和终止，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宗教院校实行特定的

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审聘任和学生学

位授予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宗教事

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

业人员，应当经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同

意后，到所在地外国人工作管理部门办

理相关手续。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测绘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处测绘约

定报酬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从事测

绘活动；

(二)以其他测绘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

活动；

(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

事测绘活动。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测绘项

目的招标单位让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测绘单位中标，或者让测绘单位低于测绘

成本中标的，责令改正，可以处测绘约定

报酬二倍以下的罚款。招标单位的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中标的

测绘单位向他人转让测绘项目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测绘约定报酬一倍

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

测绘执业资格，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的，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

果，对其所在单位可以处违法所得二倍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测绘工具；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不汇交测

绘成果资料的，责令限期汇交；测绘项目

出资人逾期不汇交的，处重测所需费用一

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承担国家投资的

测绘项目的单位逾期不汇交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暂扣测绘

资质证书，自暂扣测绘资质证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仍不汇交的，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编制、

出版、展示、登载、更新的地图或者互联网

地图服务不符合国家有关地图管理规定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玲春食品经销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51996112，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东仇张红运副

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10004607，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横水双旗大盘鸡店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0826651955032，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利辉石料加工厂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408265759993880，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高影 1601 班袁毅翔学生证丢

失，学生证号为：162105102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

关档案工作的决定和指示，为加强各级

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以下统称机

关）档案的科学管理，更好地为机关工

作服务，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机关档案工作是机关工

作的组成部分，是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和

工作质量的必要条件，是维护机关历史

真实面貌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条 各机关在工作活动中形

成的全部档案均由本机关档案部门集

中统一管理。

第四条 机关档案部门的基本任

务是：

（一）对本机关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

文件材料的归档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负责管理本机关的全部档案，

积极提供利用，为机关各项工作服务，

并为党和国家积累档案史料；

（三）中央和地方专业主管机关的

档案部门，应根据本专业的管理体制，

负责对本系统和直属单位的档案工作

进行指导、监督与检查。

第五条 机关档案部门必须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保卫制度，确保

档案和档案机密的安全。

第二章 机关档案工作体制、机构和干部

第六条 机关必须建立档案工作，

成立相应的档案工作机构。不需要建立

档案机构的机关，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

档案人员。机关档案部门受办公厅（室）

领导。

第七条 各级机关档案部门的业

务工作受同级和上级档案业务管理机

关的指导、监督与检查。

对驻在地方的上级直属单位的档

案工作，实行以专业主管机关为主、地

方档案管理机关为辅的管理体制。

第八条 各机关应为档案部门配

备政治上可靠、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

化水平和一定专业知识、能够胜任工作

的相应数量的干部。

绛县档案馆 宣




